
 
 

 

凝聚中層力量  維護整體利益 

 

「公投」不能改變人大的決定 

黃英豪 

 

近來，香港社會有一種說法，只要香港人更多地反對，甚至發動「公投」，人大

就可能改變 07/08 年不實行「雙普選」的決定。其實，這種說法也是對國家憲政

制度缺乏了解。 

 

人大決定對香港整體利益高度負責 

 

 因為，人大這項決定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兩個產生辦法修改所必須遵循的原

則，即必須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它對於全面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切實維護各階層、各界別和廣大港人的利益，保障

香港的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健康發展，保持和促進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其次，決定是在認真審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提出的報告、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

的基礎上，本 對香港公眾的整體利益和香港的未來高度負責的精神，嚴格依照

法定程式作出的。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法定程式作出的這樣一項極其審慎而

負責任的決定，全國人大沒有理由予以改變或撤銷。 

 

不存在改變人大決定的可能性 

 

 另外，人大決定特別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中充分注意到近期香港社

會對 2007 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關注，其中包括一些團體和人

士希望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意見。」說明全

國人大常委會完全了解部分港人希望 07/08 年「雙普選」的訴求，正是在認真研

究這些不同意見的基礎上，全面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審慎地

作出 07/08 年不普選的決定。因此根本不存在改變這次決定的可能性。 

 

中央必須考慮香港長遠利益 

 

 有人問：為什麼相當一部分港人支持 07/08「雙普選」，人大仍作出不普選決定？

人大是否不尊重「民意」？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央是充分了解部分港人強烈要求或支持 07/08 年「雙普

選」。但是，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中央不可能完全聽從民意調查所反映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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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考慮什麼是香港真正的長遠利益。實際上，一個完全被民調牽 鼻子走的

政府，是不負責任的，也必定是無所作為和難以為繼的。在民主發展的問題上，

高舉普選的大旗並不需要多大勇氣，而敢於從香港實際情況和長遠利益考慮作出

07/08 年不普選的決定，才真正需要勇氣。全國人大常委會正是在充分研究各方

面意見，特別是要求 07/08 年「雙普選」意見的基礎上，本 為香港好、對港人

負責的高度歷史責任感，審慎地作出 07/08 年不普選這樣一個重大決定的。 

 

人大釋法和決定釋疑止爭 

 

 人大釋法前，香港社會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在四個方面存

在 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是「2007 年以後」是否含 2007 年；二是「如需修改」

是否必須修改；三是由誰確定需要修改及由誰提出修改法案；四是如不修改是否

繼續適用現行規定。大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爭論不休。人大釋法就這四個方

面的問題，闡述明瞭有關規定的具體含義，有利於正確理解和執行基本法，凝聚

共識，釋疑止爭，從而有力地促進香港的政治體制沿 基本法確定的軌道順利地

向前發展。人大決定為香港的政制發展立牌指路，使香港社會不必再就是否「雙

普選」爭論，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按照人大決定對兩個產生辦法進行修改問

題上。人大的釋法和決定起到了釋疑和止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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